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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
收購寧波青鳥創業股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寧
波青鳥創業合共31%股權。股權轉讓協議涉及：(i)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有關收購
北京盛世所持寧波瀚宇之全部股權，據此本公司將收購寧波瀚宇所持寧波青鳥創業之
5%股權；(ii)寧波利元泰股權轉讓協議，有關收購上海博投所持寧波利元泰之全部股
權，據此本公司將收購寧波利元泰所持寧波青鳥創業之25%股權；及(iii)兩份寧波正
元股權轉讓協議，有關分別收購上海博投及北大高科技所持寧波正元之35%及45%股
權，據此本公司將收購寧波正元所持寧波青鳥創業1%股權之控制權。就股權轉讓應
付之總代價為人民幣26,600,000元加上注資承擔人民幣35,000,000元。本公司將通過
其自有資金以現金支付所有代價。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股權轉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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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透過股權轉讓取得寧波青鳥創業合共31%股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

章計算百分比率時，已將股權轉讓合併計算作為一項交易處理。由於股權轉讓之適用
百分比率之一超過5%但低於25%，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有關交易須遵守申報
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刊發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由於北大高科技為北大青鳥之附屬公司，而北大青鳥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故北大高科
技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本公司收購北大高科技所持寧
波正元之45%股權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本公司與北大高科技轉讓寧波正元之45%股權之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且代價少
於3,00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有關交易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刊
發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寧波
青鳥創業合共31%股權。股權轉讓協議涉及：(i)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有關收購北京
盛世所持寧波瀚宇之全部股權，據此本公司將收購寧波瀚宇所持寧波青鳥創業之5%股
權；(ii)寧波利元泰股權轉讓協議，有關收購上海博投所持寧波利元泰之全部股權，據此
本公司將收購寧波利元泰所持寧波青鳥創業之25%股權；及(iii)兩份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
議，有關分別收購上海博投及北大高科技所持寧波正元之35%及45%股權，據此本公司
將收購寧波正元持有之寧波青鳥創業1%股權之控制權。就股權轉讓應付之總代價為人民
幣26,600,000元加上注資承擔人民幣35,000,000元。本公司將通過其自有資金以現金支付
所有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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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呈列藉股權轉讓收購寧波青鳥創業之3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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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轉讓協議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就股權轉讓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各股權轉讓協議之
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約方： 北京盛世（為轉讓人）
本公司（為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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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購之權益： 北京盛世所持寧波瀚宇100%股權（本公司將藉此收
購寧波瀚宇所持寧波青鳥創業5%股權）

代價： 本公司將承擔北京盛世之責任，向寧波瀚宇注資人
民幣10,000,000元（該代價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
定，其基準為北京盛世並未向寧波瀚宇作出任何注
資）

完成交易： 轉讓將於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登記有關轉讓後完
成

寧波利元泰股權轉讓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約方： 上海博投（為轉讓人）
本公司（為受讓人）

將收購之權益： 上海博投所持寧波利元泰100%股權（本公司將藉此
收購寧波利元泰所持寧波青鳥創業25%股權）

代價： 本公司將：(i)於該股權轉讓完成後90日內支付人民
幣25,000,000元予上海博投；及(ii)承擔上海博投之
責任，向寧波利元泰注資人民幣25,000,000元（該代
價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其基準為上海博投
已向寧波利元泰作出人民幣25,000,000元之注資，尚
有人民幣25,000,000元之注資須予支付）

完成交易： 轉讓將於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登記有關轉讓後完
成

– 4 –



兩份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議

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約方： (i)就收購上海博投所持寧波正元35%股權，上海博
投（為轉讓人）及本公司（為受讓人）；及(ii)就收購北
大高科技持有之寧波正元4 5 %股權，北大高科技
（為轉讓人）及本公司（為受讓人）

將收購之權益： (i)上海博投所持寧波正元35%股權；及(ii)北大高科
技所持寧波正元45%股權（本公司將藉此收購寧波正
元所持寧波青鳥創業1%股權之控制權）

代價： (i)就收購上海博投所持寧波正元35%股權，人民幣
700,000元；及(ii)就收購北大高科技所持寧波正元
45%股權，人民幣900,000元

收購寧波正元股權之該等代價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
後釐定，其相等於上海博投及北大高科技分別向寧
波正元所作之注資金額

付款： 本公司將於簽立相關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議後20個
營業日內以其自有資金支付現金代價

完成交易： 該兩項轉讓將於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登記有關轉
讓後完成，前提為寧波正元其他股東已放棄彼等就
有關轉讓之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將予收購之寧波瀚宇、寧波利元泰及寧波正元股權總值為人民幣61,600,000元。寧
波青鳥創業31%股權之價值為人民幣62,000,000元。由於寧波瀚宇、寧波利元泰、寧波正
元及寧波青鳥創業均於二零一四年成立，於本公佈日期，彼等無法提供各自於緊接該等
交易前兩個財政年度之純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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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方之資料

本公司主要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研究、開發、製造、市場推廣及銷售無線消防報警系統
及相關產品、發展旅遊及休閒業務以及投資控股。

北京盛世主要從事為國內及海外公司設計、製作、代理及發佈廣告以及相關投資業務。

上海博投主要從事環保領域內的技術開發、轉讓及諮詢，銷售環保設備及相關投資業
務。

北大高科技主要從事投資管理、資產管理及投資業務。北大高科技為北大青鳥之間接非
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而北大青鳥為本公司主要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合共約16.88%之本
公司股權。因此，北大高科技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除北大高科技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外，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
信，北京盛世及上海博投以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
士之第三方。

寧波青鳥創業主要於寧波從事文化、醫療、新能源及環保等新興產業內高新技術公司之
創業投資。寧波瀚宇、寧波利元泰及寧波正元合共持有寧波青鳥創業之31%股權。餘下
69%股權由北大高科技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寧波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國有
企業，向寧波市政府成立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提供管理服務）分別持有39%及30%。

股權轉讓之因由及裨益

透過股權轉讓，本公司將收購寧波青鳥創業之合共31%股權。董事認為投資寧波青鳥創
業（其一名控股股東為一間專門從事基金管理之國有企業）對本公司實為有益，其將進一
步拓展本公司現有投資業務組合，尤其是擴大其於新興行業之投資，亦可增加收入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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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有關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並於本公司日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股權轉讓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

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本公司透過股權轉讓取得寧波青鳥創業合共31%股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
計算百分比率時，已將股權轉讓合併計算作為一項交易處理。

由於股權轉讓之適用百分比率之一超過5%但低於25%，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章，有
關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刊發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關連交易

由於北大高科技為北大青鳥之附屬公司，而北大青鳥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故北大高科技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本公司與北大高科技轉讓寧波正元
之45%股權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本公司與北大高科技轉讓寧波正元之45%股權之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且代價少於
3,00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有關交易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刊發通
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由於北大高科技為北大青鳥之附屬公司，而各董事包括徐祗祥先生、張萬中先生、
張永利先生、陳宗冰先生及鄭重女士分別為北大青鳥之董事兼執行總裁、副總裁兼監
事、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副總裁及副總裁，故彼等均被視為於上述關連交易中擁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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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因此，上述董事已根據本公司章程細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就批准轉讓寧波正元
45%股權之關連交易有關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北大高科技」 指 北京北大高科技產業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
有限公司，並為北大青鳥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北大青鳥」 指 北京北大青鳥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北京盛世」 指 北京盛世新天影視廣告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
限公司，並為獨立第三方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北京北大青鳥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創業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股權轉讓」 指 本公司建議收購(i)寧波瀚宇之全部股權；(ii)寧波利
元泰之全部股權；及(iii)寧波正元之80%股權，由此
本公司將取得寧波青鳥創業合共3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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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轉讓協議」 指 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寧波利元泰股權轉讓協議
及兩份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議

「創業板」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寧波瀚宇」 指 寧波瀚宇投資諮詢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

「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北京盛世訂立
之寧波瀚宇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寧波瀚宇之全部
股權（由此本公司將取得寧波瀚宇所持寧波青鳥創業
之5%股權)

「寧波青鳥創業」 指 寧波青鳥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
十四日在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00,000元

「寧波利元泰」 指 寧波利元泰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
有限公司

「寧波利元泰股權
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上海博投訂立
之寧波利元泰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寧波利元泰之
全部股權（由此本公司將取得寧波利元泰所持寧波青
鳥創業之25%股權）

「寧波正元」 指 寧波青鳥正元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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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分別與上海博投
及北大高科技訂立之兩份寧波正元股權轉讓協議，
以收購(i)上海博投所持寧波正元之35%股權；及(ii)

北大高科技所持寧波正元之45%股權（由此本公司將
取得寧波正元所持寧波青鳥創業1%股權之控制權）

「百分比率」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06(30)條界定之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上海博投」 指 上海博投眾人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
有限公司，並為獨立第三方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大青鳥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許振東

中國，北京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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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許振東先生、徐祗祥先生及張萬中先生為執行董事，張永利先生、陳宗
冰先生及鄭重女士則為非執行董事，而蔡傳炳先生、李俊才先生、邵九林先生及林岩先
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包括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
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
所信﹐本公佈所載之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
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在刊登之日起計將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最少
保存七日，並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jb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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